




















































































































































江华县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湘宏达专审字[2023]第 009号

湖南宏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Hunan Hongd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Ltd

中国·长沙



1

湖南宏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Hunan Hongda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Co.,Ltd

湘宏达专审字（2023）第 009号

江华县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专项评价报告

我司接受委托，对江华县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预期收益

与融资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司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项目实施主体

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

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司对支持这些假设证据的审核，我司没有注意到

任何事项使我司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

且，我司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

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

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

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本期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作

其他任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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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项审核，我司认为，在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江华县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

预期净收益基本能够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预

期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附件：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湖南宏达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长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三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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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一、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

本次预测以项目收益为基础，以预测期间的项目持续经营

建设为前提，分别对项目的收益、投资支出、成本进行预测，分

析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关系，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并

编制江华县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评价说明。

二、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假设

（一）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

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二）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等无重大变化；

（三）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四）发行人预测的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五）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

行预测，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

据较高值；

（六）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测因素对发行人造成

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我司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司没有注意到

任何事项使我司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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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司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

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量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

行了列报。

三、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江华县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

2、项目实施机构：江华瑶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

局。

3、建设地点：江华县沱江镇城区。

4、项目建设期：建设期 2年，为 2022年 10月-2024年 9

月。

5、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用地 106.5 亩，建设停车场 32 个，总面积 71979

㎡，设车位 2423个、配建充电桩 578套。其中：地面停车场 16

个，面积 26363㎡，设车位 1025个，配建充电桩 263套；立体

化停车场 3 个，面积 500 ㎡，设车位 250个、配建充电桩 25

套；公共交通停车场 3个，面积 20323㎡，设车位 200个、配建

充电桩 50套；老旧小区外配套停车场 10个，面积 23793㎡，设

车位 948个，配建充电桩 240套。

（二）项目总投资

经估算，本项目建设总投资为 20,451.00万元，其中：建设

投资 19,811.00万元（包括工程费用 15,186.12万元、工程建设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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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费用 3,157.37万元、不可预见费 1,467.51万元），建设期利息

640.00万元。

（三）资金筹资方案

本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为资本金及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总

投资 20,451.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资本金 4,451.00万

元（资本金将根据项目进度逐步到位）,占投资总额的 21.76%，

拟申请政府专项债券 16,000.00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79.24%。截

止目前，江华县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已发行专项债券 0万元，本

次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16,000.00万元，未来拟继续申请发行 0万

元。拟发行金额、期限及利率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本期拟发行

金额
期限

（年）

利率

（%）

1 永州市江

华县

江华县城市停车场

建设项目
16,000.00 15 3.66

四、应付本息情况

（一）本次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1、江华县城市停车场建设项目，已发行政府专项债券 0万

元，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 16,000.00万元，未来拟发行专项债券

0万元，根据 2023年 2月 15年期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算术平

均值上浮 20%进行预测，预测利率为 3.66%，债券偿付方式为每

半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性还本，建设期债券利息由自有资金统

筹安排。在债券存续期债券利息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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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项目名称
本期拟发债

额度

应付利

息金额

还本付息

金额

1 永州市江华县
江华县城市停车

场建设项目
16,000.00 8,784.00 24,784.00

2、本项目申请发行的政府专项债券自发行之日起债券存续

期应还本付息合计 24,784.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新

增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

金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付息

合计

2023年 3月 0.00 16,000.00 0.00 16,000.00 0.00 0.00

2023年 9月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292.80 292.80

2024 16,00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25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26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27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28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29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30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31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32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33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34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35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36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37 16,000.00 0.00 0.00 16,000.00 585.60 585.60

2038年 3月 16,000.00 0.00 16,000.00 0.00 292.80 16,292.80

合计 16,000.00 16,000.00 8,784.00 24,7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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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综上，项目总体融资的还本付息为 24,784.00万元，具体情

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融资本金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

合计

1 永州市江

华县

江华县城市停车场

建设项目
16,000.00 8,784.00 24,784.00

五、项目产生的收益

（一）基本假设条件及依据

参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根据现行财务制度、价格和行

业基准收益率等实际情况对项目进行费用和收益测算。

（二）产生的运营净现金流

1、现金流入

本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停车位出租收入和充电桩收入。

（1）停车位出租收入

本项目新建停车位 2423个，均为公共停车场停车位，本项

目部分停车场建设在单位内部，考虑到单位内部人员停车需求，

内部停车位占总停车位的数量的 30%即 727个，单位内部人员可

免费停车。

外部停车位收费标准参考《永州市中心城区特定区域公共

停车场及道路临时停车泊位超时停车差异化收费标准》，因考虑

到江华县与永州市整体经济的差异，且本项目停车位均位于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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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区，故本次预测的收费标准参考永州市城区“二类区域公共

停车场”的收费标准。外部停车位共计 1696个，平均每天停车

费为 18元/每天，保守估计运营期第一年停车位使用率为 70%，

以后每年使用率上浮 5%，直至使用率稳定至 90%。考虑到通货

膨胀，运营期间停车位收费单价每三年上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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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充电桩收入

本项目新增充电桩共 578个（快充充电桩：功率 40KW）。

根据业内收费标准，充电桩收费为两部分组成，即：电价+充电

服务费。电费方面，为简化计算，避免在收入和成本中同时核算

电费，本项目在测算收入和成本时将均不考虑电费。因此，本项

目在测算充电桩收入时仅计算充电服务费收入。

《湖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16-2020

年）》提出：“允许充电服务企业向用户收取电费及服务费，其

中电费按照国家规定的电价政策执行、充电服务费按《关于我省

电动汽车用电价格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湘发改价商（2015）

340 号）执行，每千瓦时上限标准为 0.8 元，按用电度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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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本次测算按照充电服务费（不含电费）按 0.7 元/kWh 计

算，本项目充电桩功率 40kW，充电桩运营期平均使用时长按 8h

计算，则日均充电服务费收入=0.7×40×8=224元/（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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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江华县新能源汽车普及情况，运营期第一年充电桩使用率

为 50%，以后每年使用率上浮 5%，直至使用率稳定至 90%。

项目建设期为 2022年 10月-2024年 9月，谨慎性考虑，项

目的运营收入自 2024年 10月开始计算。

测算项目运营期收入明细如下表：

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度 停车位出租收入 充电桩出租收入 合计

2024 160.27 582.62 742.89
2025 686.88 2,563.55 3,250.43
2026 732.67 2,796.60 3,529.27

2027 817.39 3,029.64 3,847.03
2028 865.47 3,262.69 4,128.16
2029 865.47 3,495.74 4,361.21

2030 908.74 3,728.79 4,637.53
2031 908.74 3,961.84 4,870.58
2032 908.74 4,194.89 5,103.63

2033 954.18 4,194.89 5,149.07
2034 954.18 4,194.89 5,149.07
2035 954.18 4,194.89 5,149.07

2036 1,001.89 4,194.89 5,196.78
2037 1,001.89 4,194.89 5,196.78
2038 166.98 699.15 866.13

合计 11,887.67 49,289.96 61,177.63

经过对预测数据的分析和测算，上述预测数据系存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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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的预测数据。

2、现金流出

项目的主要成本为运营成本及相关税费，运营成本主要包

括人员工资及福利、维护维修费用及管理费用。

（1）工资及福利费

项目劳动定员预计 96人，主要为收费员、环卫后勤员工，本

项目共新建 32处停车场，每处停车场配备 1名保洁人员、2名收

费管理人员。参照《湖南统计年鉴 2021》，2021年居民服务业年

度平均工资（含福利费用）为 50333.00元/年，参考江华县实际情

况，本项目人员年度工资按 50,000.00元/人计算，福利费用按工资

的 14%考虑，项目运营期内，人员工资及福利费每三年上涨 5%。

（2）维护维修费

主要为基础设施维护维修，包括基础设施维修、管理以及保

养费用，根据《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按

照固定资产原值 2%计算。

（3）管理费用

主要包括水电费、办公用品消耗及其他管理费用，根据《建

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按项目预期收入的

10.0%计算。

（4）税金估算

包括增值税及附加、所得税。

①增值税及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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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项目经营业务及现行会计制度，从营业收入中直接扣

除的税金及附加主要有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税和

地方教育费及附加。

销项增值税：停车位租赁收入等按 9%计征增值税，充电桩出

租服务收入按 6%计征增值税。

进项增值税：本项目工程费用按增值税率 9%、工程建设其他

费用按增值税率 6%计算，维护维修费、管理费用按增值税率 6%

计算。

新建资产进项税抵扣：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

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规定：

自 2019年 4月 1日起，《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

定》（财税〔2016〕36号）第一条第（四）项第 1点、第二条第

（一）项第 1点停止执行，纳税人取得不动产或者不动产在建工

程的进项税额不再分 2年抵扣。此前按照上述规定尚未抵扣完毕

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可自 2019年 4月税款所属期起从销项税额中

抵扣。

应交增值税：本项目应交增值税以销项税额核减进项税额后

的差额计算。

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附加税和地方教育费及附加分别按照

当期应交增值税的 7%，5%，2%计算。

②所得税

项目收益主要用于弥补建设成本，暂不考虑企业所得税。



12

测算项目运营期支出明细如下表：

运营成本及税费测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人工工资及福利 维护维修费用 管理费用 税金及附加 合计

2024 191.52 95.09 74.29 0 360.9
2025 766.08 380.37 325.04 0 1,471.49
2026 766.08 380.37 352.93 0 1,499.38

2027 804.38 380.37 384.7 0 1,569.45
2028 804.38 380.37 412.82 0 1,597.57
2029 804.38 380.37 436.12 0 1,620.87

2030 844.6 380.37 463.75 0 1,688.72
2031 844.6 380.37 487.06 69.1 1,781.13
2032 844.6 380.37 510.36 293.51 2,028.84

2033 886.83 380.37 514.91 297.42 2,079.53
2034 886.83 380.37 514.91 297.42 2,079.53
2035 886.83 380.37 514.91 297.42 2,079.53

2036 931.18 380.37 519.68 301.53 2,132.76
2037 931.18 380.37 519.68 301.53 2,132.76
2038 155.2 63.39 86.61 50.25 355.45

合计 11,348.67 5,103.29 6,117.77 1,908.18 24,477.91

3、项目的净现金流

在上述假定条件下，测算项目运营期经营性净现金流明细

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年度 经营现金流入 经营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

2024 742.89 360.9 381.99



13

年度 经营现金流入 经营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

2025 3,250.43 1,471.49 1,778.94
2026 3,529.27 1,499.38 2,029.89

2027 3,847.03 1,569.45 2,277.58
2028 4,128.16 1,597.57 2,530.59
2029 4,361.21 1,620.87 2,740.34

2030 4,637.53 1,688.72 2,948.81
2031 4,870.58 1,781.13 3,089.45
2032 5,103.63 2,028.84 3,074.79

2033 5,149.07 2,079.53 3,069.54
2034 5,149.07 2,079.53 3,069.54
2035 5,149.07 2,079.53 3,069.54

2036 5,196.78 2,132.76 3,064.02
2037 5,196.78 2,132.76 3,064.02
2038 866.13 355.45 510.68

合计 61,177.63 24,477.91 36,699.72

（三）可用于资金平衡项目相关收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试结果，项目可用于融资平衡的收益为

36,699.72万元，如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

量

1 永州市江

华县

江华县城市停车场建

设项目
61,177.63 24,477.91 36,699.72

六、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评价

（一）项目平衡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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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运营期内经营性净现金流 36,699.72万元，融资还款

本息和 24,784.0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 1.48倍，项目预期收益

可以覆盖本息，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区 项目名称 净现金流

融资本息

和
本息覆盖率

1 永州市

江华县

江华县城市停车场建

设项目
36,699.72 24,784.00 1.48

（二）现金流模拟分析

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运营收入、成本情况、偿债资金来

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金情况分析，本项目现金流预测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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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金流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一 现金流入 81,628.63 1,070.55 17,159.35 2,963.99 3,250.43 3,529.27 3,847.03 4,128.16 4,361.21 4,637.53
1 资本金流入 4,451.00 1,070.55 1,159.35 2,221.10
2 融资资金流入 16,000.00 16,000.00
3 运营期现金流入 61,177.63 742.89 3,250.43 3,529.27 3,847.03 4,128.16 4,361.21 4,637.53
二 现金流出 69,577.40 1,070.55 17,159.35 3,324.89 2,057.09 2,084.98 2,155.05 2,183.17 2,206.47 2,274.32
1 建设期资金流出 20,315.49 1,070.55 16,866.55 2,378.39
2 运营期资金流出 22,569.73 360.90 1,471.49 1,499.38 1,569.45 1,597.57 1,620.87 1,688.72
3 融资还本付息 24,784.00 292.80 585.60 585.60 585.60 585.60 585.60 585.60 585.60
4 税金及附加 1,908.18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三 现金净流量 12,051.23 0.00 0.00 -360.90 1,193.34 1,444.29 1,691.98 1,944.99 2,154.74 2,363.21
四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 0.00 0.00 -360.90 832.44 2,276.73 3,968.71 5,913.70 8,068.44 10,431.65

续上表

序号 项目 合计 2031年 2032年 2033年 2034年 2035年 2036年 2037年 2038年
一 现金流入 81,628.63 4,870.58 5,103.63 5,149.07 5,149.07 5,149.07 5,196.78 5,196.78 866.13
1 资本金流入 4,451.00
2 融资资金流入 16,000.00
3 运营期现金流入 61,177.63 4,870.58 5,103.63 5,149.07 5,149.07 5,149.07 5,196.78 5,196.78 866.13
二 现金流出 69,577.40 2,366.73 2,614.44 2,665.13 2,665.13 2,665.13 2,718.36 2,718.36 16,648.25
1 建设期资金流出 20,315.49
2 运营期资金流出 22,569.73 1,712.03 1,735.33 1,782.11 1,782.11 1,782.11 1,831.23 1,831.23 305.20
3 融资还本付息 24,784.00 585.60 585.60 585.60 585.60 585.60 585.60 585.60 16,292.80
4 税金及附加 1,908.18 69.10 293.51 297.42 297.42 297.42 301.53 301.53 50.25
三 现金净流量 12,051.23 2,503.85 2,489.19 2,483.94 2,483.94 2,483.94 2,478.42 2,478.42 -15,78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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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期末累计现金结存 12,935.50 15,424.69 17,908.63 20,392.57 22,876.51 25,354.93 27,833.35 12,051.23

根据项目现金流预测表，本项目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 0，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风险

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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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压力测试

考虑到收入、成本因素变动对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

数的影响，分析结果见下表：

单因素敏感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23 1.48 1.73

成本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58 1.48 1.38

基于上表，收入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主要敏

感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下，对总融资本息

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23，能通过压力测试；当整个项目的成本上

升 10%的情况下，对总融资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38，能通

过压力测试。总体看，项目收益与融资能实现自求平衡，不能还

本付息的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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